
互助县关于切实做好 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决策部署，切实保护和调动群众种粮积极性，确保全县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

下降，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切实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青农种植﹝2026﹞35 号）

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将 2026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总目标，以严守耕地红线为底线，以维护农民群众利益为原则，切实推动“藏粮于地”战略落实落地，持续遏制耕

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二、补贴对象

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土地经营权发生流转的，须签订规范流转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补贴发

放以合同约定为准，坚决杜绝补贴代领。国家公职人员（公务员、事业编）一律不得领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三、补贴依据与标准

（一）补贴依据：以确权耕地登记面积为依据；未确权的，可按二轮延包面积登记。以下情形禁止纳入补贴范围：

1.非农业征（占）用改变用途的耕地；

2.已流转给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但未确权到户的耕地；

3.已作为畜牧（水产）养殖场、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退耕还林（草）、挖塘养鱼、发展林果业等改变耕地用途的情形；

4.“占补平衡”中未通过面积和质量验收的补充耕地、质量认定不达标的新增耕地；

5.撂荒、休耕一年以上的耕地（如：2024年全年未耕种且截至 2025年登记时仍未耕种的）；

6.违规占用耕地植树并林粮间作和村集体公益用地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

7.种植多年生饲料、用于青贮或改种其他非粮作物的耕地（但种植一年生饲料的可纳入核定范围）；

8.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耕地的情形；

9.已签订国有农场承包协议但未备案的，不得申报补贴。

已核定面积的，取消补贴发放资格；已发放的，收回县级财政。

（二）补贴标准：100 元/亩。

四、补贴用途：

补贴资金主要用于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增施有机肥；秸秆综合利用、禁止焚烧，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节水农业、水肥一体化、

轮作休耕等绿色技术；深松整地、改善土壤结构、提高抗旱能力。不得用于燃煤、劳务等非生产性支出。

五、工作流程

严格按照村民申报→村级初核→乡镇审核→村乡县“三级公示”→县级复核→大数据比对→资金发放→总结上报流程实施。

（一）村民申报

5 月 15 日前，以村为单位，农户申报确权面积（二轮承包面积）、流转合同、实际种植面积；剔除耕地转建设用地、设施用地、

药材、林果、撂荒等禁补面积，增加补充情形，应报尽报、防止漏报；提供户主身份证、社保卡等信息，村委会负责核实登记。

规定时限内由于个人原因导致漏报的，视为自动放弃。经核实后发现农民虚报实际种植面积的，要扣除虚报面积重新核

定补贴资金。将多发放补贴及时收回县农业农村部门，并交同级国库，情节严重的取消当年补贴资格。

（二）村级初核、乡镇审核、县级复核

村、乡镇（街道）逐级审核面积、土地性质、种植类型，流转合同真实性；县农业农村部门复核资料完整性、流程规范性、档案完

备性；对面积增幅较大的农户、村，乡镇（街道）必须实地核查并书面说明。

（三）三级公示（贯穿全流程）

村、乡、县分级公示，每期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保护隐私，不泄露证件号、住址等关键信息；乡镇留存公示影像资料，接

受群众监督。

（四）大数据比对

县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财政、自然资源、林草、民政、公安等部门大数据比对核查，核实问题、整改纠错。

（五）资金发放、总结上报

县财政审核确认后，10 月中旬前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统一管理平台足额发放至农户社保卡账户；10 月底前县农业

农村和科技局、财政局总结工作，正式行文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

六、监督与咨询

监督举报电话：互助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 0972-8322515
咨询地点：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会

特此公告

互助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2026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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